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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8-007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购买资产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华闻传

媒”）全资子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传

媒”）的子公司西安华商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广告”）

分别与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路新材”）、吉

林凯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林凯利”）

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在西安市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华商广告以现金

方式分别以 1,875.00 万元、2,000.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华路新材、吉

林凯利持有的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北京华商盈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盈通”）18.75%股权（对应出资额

1,875.00 万元）、20.00%股权（对应出资额 2,000.00 万元）。 

（三）交易各方关系 

2013年，吉林凯利的利益相关方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锐盈”）的关联方新疆锐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锐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国广环球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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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资产”）29.6160%股权，为国广资产第二大股东，造成新疆锐盈、新

疆锐聚与国广资产存在利益关系。2016 年 12 月，新疆锐聚向阜宁永

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了其持有的国广资产 29.6160%股权，目前新

疆锐盈、新疆锐聚与国广资产已不存在利益关系。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华路新材持有公司 2,378.7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

吉林凯利的利益相关方新疆锐盈持有公司 3,002.35 万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1.50%。因此，目前国广资产、公司及子公司华商广告与华

路新材、新疆锐盈、吉林凯利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关系。 

（四）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购买的华商盈通 38.75%股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对应的

净资产 13,379.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949,287.31 万元的 1.41%。华商盈通 38.75%股权对应最近一期 2017

年度相关净利润 10,687.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6 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 87,280.61万元的 12.25%。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批准了《关于受让新疆华

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商广告

以现金方式分别以 1,875.00 万元、2,000.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华路新

材、吉林凯利持有的华商盈通 18.75%股权（对应出资额 1,875.00 万

元）、20.00%股权（对应出资额 2,000.00 万元），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无关联董事需回避

表决。 

公司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股东华路新材作为交易

对方应回避表决，公司股东新疆锐盈作为吉林凯利的利益相关方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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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表决。 

（五）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要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华路新材 

名称：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草滩华圣产业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尹鸣理 

注册资本：3,60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9 年 11 月 24日 

经营期限：1999 年 11 月 24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35796575 

经营范围：塑料门窗、铝合金门窗及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

研制、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其出资比例：陕西华圣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600.00 万元，持有 100.00%股权。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华路新材持有公司 2,378.70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华路新材与公司及子公司华商广告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吉林凯利 

名称：吉林凯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高新区华光街 988 号 4 楼 405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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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杨韩玲 

成立时间：2011 年 5 月 31 日 

合伙期限：2011 年 5 月 31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571133704X 

经营范围：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法律、

法规禁止和限制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的，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合伙人及其出资比例：杨韩玲出资 1,580.00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52.67%；高慧出资 1,420.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47.33%。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吉林凯利的利益相关方新疆锐盈持有公

司 3,002.35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吉林凯利、新疆锐盈

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商广告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华商盈通基本情况 

1、华商盈通简介 

名称：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694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萍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8 年 3 月 7 日 

经营期限：2008 年 3 月 7 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672800895F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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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等。 

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华商广告出资 6,125.00 万元，持有 61.25%

股权；吉林凯利持有 2,000.00 万元，持有 20.00%股权；华路新材出

资 1,875.00万元，持有 18.75%股权。 

2、历史沿革 

华商盈通是 2008 年 3 月 7 日由公司当时持有 61.25%股权的控股

子公司华商传媒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华商传媒持有

100%股权。 

2012 年 12 月，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推进公司资产重组和业务

整合，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同意调整华商传媒全资控股的华商盈通股权结构，通过华商传媒

全体股东分别按各自持有华商传媒的股权比例受让华商盈通等额股权

的方式，将华商盈通由二级子公司调整为一级子公司，即公司受让华

商传媒持有的华商盈通 61.25%股权，当时持有华商传媒 20.75%股权的

股东华路新材受让华商传媒持有的华商盈通 20.75%股权，当时持有华

商传媒 18.00%股权的股东新疆锐聚受让华商传媒持有的华商盈通

18.00%股权,交易价格以注册资本出资额作为定价，分别为 6,125.00

万元、2,075.00 万元和 1,800.00 万元。该次股权调整后，华商盈通

股权结构为：公司、华路新材和新疆锐聚分别持有 61.25%、20.75%和

18.00%的股权，与当时华商传媒的股权结构相同。 

2013年 1 月，华商盈通股东结构变更为：公司持有 61.25%股权，

华路新材持有 18.75%股权，新疆锐聚持有 20.00%股权。 

2014年 3 月，因华商盈通一直由华商传媒进行日常管理，华商传

媒基于税收优惠和对华商盈通所投资项目的日常管理等综合因素考

虑，申请将公司持有的华商盈通 61.25%股权转让给华商广告,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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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注册资本出资额作为定价。鉴于 2013 年重组完成后，公司直接持

有华商传媒 100%股权和华商广告 20%股权，而华商传媒持有华商广告

80%股权，华商广告实际为公司拥有 100%权益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

华商盈通 61.25%股权转给华商广告，属于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 100%

权益子公司转让资产的交易，而且当时华商盈通尚处于亏损状态，净

资产 8,407.08 万元低于注册资本额，所投资项目均未 IPO，特别是华

商盈通投资项目所需大部分资金来自华商传媒和华商广告（截至 2013

年底，华商传媒和华商广告合计给华商盈通提供 76,693.00 万元资金

支持，其他股东合计提供 8,853.50 万元资金支持）。因公司未直接向

华商盈通提供资金支持，如公司继续直接持有华商盈通 61.25%股权，

则公司应向华商传媒和华商广告偿还上述 76,693.00万元资金。为此，

考虑到经营管理的一致性，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同意以 6,125.00

万元的价格将华商盈通 61.25%转给华商广告，并办理了工商过户手续。

同时，新疆锐聚将持有的华商盈通 20%的股权以 2,000.00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其利益相关方吉林凯利。该次股权调整后，华商盈通股东出资

及股权结构为：华商广告出资 6,125.00 万元，持有 61.25%股权；吉

林凯利出资 2,000.00 万元，持有 20%股权；华路新材出资 1,875.00

万元，持有 18.75%股权。 

2015年 2 月，华商盈通注册地迁至新疆，并更名为“新疆华商盈

通投资有限公司”。2015 年 4 月，再更名为“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3、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华商盈通财务情况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022

号《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华商盈通的合并财务

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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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商盈通资产总额 73,458.54万元，负

债总额 35,438.64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8.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38,019.91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营业利

润 62,315.4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507.90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2,068.63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商盈通资产总额 37,994.67万元，负

债总额 3,467.41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3,930.1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4,527.25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营

业利润 29,555.6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581.16 万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98.76 万元。 

4、截至目前，华路新材、吉林凯利合计持有的华商盈通 38.75%

股权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二）华商盈通 61.25%股权对公司 2013 年重组标的资产业绩的

影响情况 

2014-2016 年，在华商传媒的实质有效管理下，华商盈通获得了

比较好的投资收益，客观上造成华商盈通 61.25%股权产生的利润增加

了重组标的资产华商传媒 38.75%股权及其八家附属子公司少数股权

（以下合称“标的资产”）的承诺业绩。 

华商传媒 38.75%股权 2013-2017 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为

14,243.89 万元、15,662.83 万元、17,219.82 万元、17,219.82 万元

和 17,219.82 万元，2013-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指以实际实现的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孰低

者为准，下同）分别为 14,538.07 万元、15,846.70 万元、8,918.41

万元、16,019.68 万元。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2013-2017 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为 10,536.88万元、11,517.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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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0.07 万元、12,490.07万元和 12,490.07 万元，2013-2016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10,841.78 万元、11,693.15 万元、7,239.38 万

元、9,491.86 万元。 

经审计，2014-2016年华商盈通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8,658.77 万

元、5,239.06 万元、57,428.83万元，华商盈通 61.25%股权对华商传

媒 38.75%股权 2014-2016 年度承诺业绩的影响数分别为 1,644.08 万

元、994.77 万元、10,904.30 万元，累计 13,543.15 万元；华商盈通

61.25%股权对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2014-2016 年度承

诺业绩的影响数分别为 1,060.70 万元、641.79 万元、7,035.03 万元，

累计 8,737.52万元；对标的资产承诺业绩影响数合计 22,280.67万元。 

（三）华商盈通 61.25%股权对公司 2013 年重组标的资产业绩补

偿的影响情况 

根据上述华商盈通 61.25%股权对标的资产承诺业绩的影响，按照

重组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公式【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审计数）×认购股份总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股）】计算，

涉及华路新材（承担华商传媒 20.75%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2014-2016

年度的股份影响数分别为 1,716,619 股、2,168,273 股、16,053,215

股，合计 19,938,107 股；涉及新疆锐盈（承担华商传媒 18%股权及华

商传媒八家附属少数股东权益对应的补偿责任）2014-2016 年度的股

份影响数分别为 2,991,326 股、4,788,103 股、32,146,213 股，合计

39,925,642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股东或公司股东的利益相关方，各方基于长

期合作关系，并支持公司和华商传媒发展的考虑，经友好协商，确定

以出让方所持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作为本次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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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华商广告分别与华路新材、吉林凯利于 2018年 2 月 6

日在西安市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标的 

华路新材、吉林凯利分别持有的华商盈通 18.75%股权、20.00%股

权。 

（二）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华路新材同意以 1,875.00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华商盈通

18.75%股权全部转让给华商广告，吉林凯利同意以 2,000.00 万元的价

格将其持有的华商盈通 20.00%股权全部转让给华商广告，华商广告亦

同意按此价格受让华路新材、吉林凯利分别持有的上述股权。 

在本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华商广告向华路新材、

吉林凯利分别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0%，即 937.50 万元、

1,000.00 万元；股权过户至华商广告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华商广告

一次性向华路新材、吉林凯利分别支付剩下的 50%价款，即 937.50 万

元、1,000.00 万元。 

（三）承诺与保证 

华路新材、吉林凯利保证转让给华商广告的股权，是华路新材、

吉林凯利在华商盈通的真实出资，华路新材、吉林凯利拥有完全的处

分权，且华路新材、吉林凯利保证对所转让的上述股权，没有设置任

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否则，华路新材、

吉林凯利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华商广告保证按本合同所规定的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否则，华

路新材、吉林凯利有权追究华商广告的违约责任。 

（四）与股权转让有关的税费承担 

各方一致同意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按国家税法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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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由各方各自承担。 

（五）股权过户 

华路新材、吉林凯利在分别收到华商广告的首期股权转让款后五

个工作日内配合华商盈通将上述股权过户到华商广告名下，办理过户

手续时各方应给予充分配合。 

（六）违约责任 

本合同任何一方未按本合同之规定，适当地、全面地履行其义务，

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七）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华闻传媒股东大会批准后

生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基于各方长期合作关系，并支持公司和华商传媒的发展，经公司

与公司股东华路新材、新疆锐盈多次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华路新材

及新疆锐盈的利益相关方吉林凯利同意将华商盈通 38.75%股权以

3,87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商广告。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华商广告将持有华商盈通 100%股权，公司将拥有华

商盈通 100%权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将主要

取决于华商盈通未来的经营管理成果和所投资项目价值。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商盈通 38.75%股权对应净资产

13,379.31 万元。将华商盈通 38.75%股权（对应出资额 3,875 万元）

以 3,87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商广告，差额部分 9,504.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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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立即增厚公司的净资产。另外，按华商盈通现存投资项目的估值，

预计华商盈通 38.75%股权未来可产生的溢价收益约 4,823.00 万元，

税后净利润约 4,341.00 万元。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可增厚上市公

司净资产和预计后续产生的净利润合计约 13,845.31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已就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事

前认可，并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不存在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董事，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价格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理由，同意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受让新疆华商盈通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和独立意见； 

（三）华路新材、吉林凯利及华商盈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华商盈通审计报告； 

（五）《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 


